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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梅

昨天白天，雨水“偷懒”，仅
在浙中南地区露了露脸，再加上
云系的“保温”作用，全省气温南
降北升，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
9℃到 13℃，其中台州三门达到
13.3℃，为全省最高。

今明两天全省晴天，但随着
云系消散，清晨会比之前稍冷一
些，沿海地区今晨最低气温为
4℃到 6℃，其他地区 2℃到 4℃，
有霜；所幸白天的升温较为明
显，浙南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为
15℃到 17℃，其 他 地 区 13℃到
15℃。 今 晨 ，浙 西 局 部 地 区 有
雾，开车出行需注意安全。明天
白天，各地最高气温还将继续上
升 1℃到 2℃。杭州市气象局预

计，杭城 30 日的气温将回升到
16℃左右。

短暂的回暖往往是冷空气
来临的前兆。12 月 31 日到明年
1 月 1 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将
有一次降温和大风过程。届时，
沿海海面风力将达 8 到 10 级。
12 月 31 日，浙北地区最高气温
将有 4℃上下的回落，浙中浙南
地区影响不大。明年 1 月 1 日，
晴冷的感觉将裹挟全省。

1 日，浙北地区的最高气温
多为 4℃到 5℃，最低气温可能降
至-1℃到-3℃；浙中地区的最高
气温为 7℃到 9℃，最低气温在
0℃上下徘徊；浙南地区仍有望
维持两位数的最高气温和冰点
之上的最低气温。之后各地气
温将缓慢回升。元旦小长假 3 天
都是晴天主打；4 日起，全省转多
云天气。

岁末，晴暖收尾
天时

本报杭州 12月 28日讯 （记
者 童桦 通讯员 林莉） 记者今
天从省 H7N9 联防联控办公室了
解到，12月26日、27日，永康市连
续发现确诊 2 例 H7N9 病例，这是
今年入冬以来我省继嘉兴、义乌
确诊 2 例病例以来，出现的第 3
例、第4例病例。

根据省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
查，永康两名患者发病前均有禽
类接触史。患者林某某，男，57
岁，发病前曾去村农贸集市买过
活禽，家中养有斗鸡、鸽子、八哥
等禽类；患者程某某，男，75岁，其
住地养有家禽。目前，这 2 例病

例中，已有 1 例抢救无效死亡，另
1例处于危重抢救中。

为进一步加强 H7N9 防控工
作，维护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我
省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 H7N9 防
控措施。7 月实施了《浙江省活
禽交易管理办法》，推进家禽“定
点屠宰、杀白上市”，规范活禽市
场交易管理，严禁主城区内活禽
交易；10 月全省已启动 H7N9 防
控预案，加大对各地相关政策措
施执行情况的督导力度，切实落
实各项防控工作，对违反《浙江省
活禽交易管理办法》的单位及个
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永康确诊两例H7N9病例

12月28日，在建德市梅城大坝Ⅱ标段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抓住冬季水利建设的黄金期，对大坝浇筑悬喷灌浆盖板。该标段总长1460
米，总投资6600万元，包括水利主体工程和两处城楼、历史文化展示区、休闲公园等。 宁文武 摄加固大坝

通讯员 朱将云 张自皑 记者 张帆

本报讯 从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准噶
尔盆地到塞上江南宁夏河套平原，再到东海
之滨浙江大地，今年浙能集团以有效投资 145
亿元的大手笔，拉开了推动大能源战略实施、
保障浙江能源安全的画卷。

这是一笔绿色的大投入。从新疆准东的
煤制气项目、纵贯浙江沿海甬台温的天然气
管道到我省一大批港口大电厂的清洁化改
造，绿色环保是这笔有效投资的重点。

我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管道工
程——甬台温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进入新一
波施工高潮。目前在建的金衢丽、甬台温等
天然气管道累计焊接总长度已突破 465 公
里，连同已有的湖杭甬天然气管网，覆盖浙江
的天然气环网即将形成，我省主要县市都将
用上绿色能源天然气。

经过持续 3 年的研究攻关，浙能集团凭
借自身过硬的研发能力，首创“多种污染物
高效协同脱除集成技术”，让大电厂烧煤和
烧天然气一样清洁；并利用该专利，于今年
5 月 22 日，在嘉兴发电厂 8 号百万千瓦机组
投运国内首套燃煤烟气超低排放装置。截
至今年年底，浙能集团已连续投产了嘉兴
电厂、六横电厂、乐清电厂等 520 万千瓦装
机的超低排放示范项目，并计划投入 50 亿
元，在 2016 年完成 60 万千瓦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2017 年实现 30 万千瓦级以上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助推我省率先创建清洁能源
示范省。

这是一笔确保浙江未来能源安全的大投
入。

在国家重点工程宁东—浙江特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配套电源项目中，浙能集团抓
住机遇，控股宁夏枣泉电厂项目，并参股方
家庄、银星、大坝四期、宁东二期及鸳鸯湖
二期项目，总装机容量达 926 万千瓦。相当
于为浙江未来新增 15 个新安江水电站的发
电能力。

着力绿色

着眼未来

浙能投资百亿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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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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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浙
江省渔业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
修改为：“捕捞作业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捕捞许可证载明的作业内容进
行作业，并按规定期限和标准缴纳渔
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捕捞许可证、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应当随船携
带，徒手作业的应当随身携带捕捞许
可证。”

二、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渔业
船舶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进入他国管
辖水域从事渔业活动。

“大中型捕捞渔船应当填写渔捞
日志。

“辅助渔船收购、转载渔获物的，
应当如实记录。”

三、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大中
型渔业船舶应当安装安全救助信息
系统终端设备，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
行。鼓励小型渔业船舶安装安全救
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

四、将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
款修改为：“渔业生产者不得在开放
性渔业水域使用畜禽排泄物、有机肥
和化肥肥水养鱼。

“排放养殖尾水应当达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

五、第三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
第三款：“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实施增殖放流七日前将放流的种类、
数量、时间、范围、临时限制捕捞措施
等事项向社会公告。”

原第三款作为第四款，修改为：
“禁止向开放性水域投放外来水生物
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
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物种。”

六、将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两
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严禁围填
重要渔业苗种基地、重要养殖场所和
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水产品种的渔业
水域，或者将其改作其他功能。

“前款规定的重要渔业水域的名
录和范围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后公布实施。”

原第三款作为第四款，修改为：
“从事水下爆破、勘探、采砂等施工作
业，围填重要渔业水域或者将其改作
其他功能，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应
当依法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七、将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
为：“禁止制造、维修、销售、使用、随
船携带国家和省规定的禁用渔具和
不符合规格标准的渔具。”

八、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对省
内重要渔业资源实行重点保护。除
国家规定外，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
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由省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资源实际情况确定。”

九、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在禁
渔期，渔业船舶和个人不得随船携带

禁渔期禁止作业的渔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无船名

号、无船籍港、无渔业船舶证书的渔
船和禁渔期内违禁作业的渔船供油、
供冰，不得代冻、收购、销售、转载违
禁渔获物。”

十、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违反
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按捕
捞许可证载明的作业内容进行捕捞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
定，未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渔业船
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或者
遗失后未及时补办的，处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徒手作业者未随身
携带捕捞许可证的，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一、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大中型捕捞渔船未按规定
填写渔捞日志的；

“（二）辅助渔船收购、转载渔获
物未按规定如实记录的；

“（三）大中型渔业船舶未按规定
安装、使用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
备的。”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渔业生产者在开放性渔业水域使用畜
禽排泄物、有机肥或者化肥肥水养鱼
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三、将第五十八条改为第五十
九条，并将第三项单列一款，作为第
二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
第二款规定，围填重要渔业苗种基
地、重要养殖场所和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水产品种的渔业水域，或者将其改
作其他功能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涉及海域
的，依照海域使用管理法律、法规的

规定处罚。”
十四、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

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
得和渔具，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的；
“（二）随船携带国家和省规定的

禁用渔具或者不符合规格标准的渔
具的；

“（三）禁渔期内违反规定随船携
带禁渔期禁止作业的渔具的；

“（四）明知是无船名号、无船籍
港、无渔业船舶证书的渔船，向其供
油、供冰或者代冻、收购、销售、转载
渔获物的；

“（五）向禁渔期内违禁作业的渔
船供油、供冰或者代冻、收购、销售、
转载违禁渔获物的。”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一
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规定，使用国家和省规定的禁用渔具
或者不符合规格标准的渔具的，没收
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处五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捕捞许
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规定，制造、维修、销售国家和省规定
的禁用渔具或者不符合规格标准的
渔具的，没收渔具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以下罚款。”

十六、将第六十六条改为第六十
八条，并将第二项修改为：“（二）水产
苗种，是指包括用于繁育、增养殖（栽
培）生产和科研试验、观赏的水产动
植物的亲本、稚体、幼体、受精卵、孢
子及其遗传育种材料。”

十七、将有关条文中的“种苗”修
改为“苗种”。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
相应调整，并对个别文字作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4年12月24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渔业管理条
例〉的决定》已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12月24日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 26 号

（紧接第一版）努力推出一批群众喜
闻乐见的广播影视节目和文艺精
品，精心策划网上文化活动，加大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力度，深入开
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提
供更多优秀文化节目和文化产品。
加强文化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扫黄
打非”力度，创造良好文化环境。大
力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
良好旅游消费环境。广泛宣传节
约、绿色、低碳消费，积极倡导节俭
文明节日文化理念。

三、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
稳定。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
认真组织开展油气等易燃易爆品输
送管线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着力抓
好建筑施工、消防、交通运输、矿山、
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民爆器材、
化工、冶金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抓好学校、商

场、车站等人员集聚地的安全防范
工作，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生产经营
建设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加强大型集会、烟花燃放等活
动安全防护工作，扎实做好安全保
卫措施，严防发生重特大人员伤亡
事故。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
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
病预防工作，做好各种疫情传染病
监测防控、医疗急救服务、突发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和重大活动卫生保
障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扎实做好春运工作，进
一步完善春运工作协调机制，大力
提高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加运
力供给，改进服务质量，加强舆论
引导，落实好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
免费通行政策，强化交通安全执
法，严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

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重点做好
交通疏导管控，妥善应对可能出现
的恶劣天气、旅客滞留等突发情
况，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顺利。
完善气象信息预报预警机制，严格
落实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条件下
的应急防范措施，严防自然灾害引
发安全事故。切实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着力做好信访工作，妥
善解决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动
关系、社会保障、非法集资等方面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源头
上预防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严厉打击

“两抢一盗”、电信诈骗、制假售假、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
会面治安管控，切实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加强重点地区安
全防范，严防节日期间发生暴力恐

怖袭击事件和捣乱破坏活动，努力
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
定。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要严
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和中央八项规定以及我省

“28 条办法”、“六个严禁”等规定，坚
决反对“四风”。要带头厉行勤俭节
约、移风易俗、文明过节。到基层调
研和走访慰问要轻车简从，不搞层
层陪同、不扰民、不增加基层负担。
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
等拜年活动，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
和组织、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
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明信
片、年历及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
品等年货节礼，严禁将走亲访友、外
出旅游等非公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
范围，严禁利用婚丧喜庆敛财，严禁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
包，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和公车
私用，严禁将相关费用转嫁给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严禁到省、市机关
所在地举办乡情恳谈会、茶话会、团
拜会等活动，严禁组织和参与各种
形式的赌博活动。进一步减少、简
化各类茶话会、联欢会，严禁使用财
政性资金举办年会、经营性文艺晚
会，严格控制年终评比达标表彰活
动。严肃财经纪律，严禁以各种名
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
奖金和实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大惩戒问责力度，对违规违纪行
为要快查快办，在追究直接责任人
责任的同时，严肃追究相关领导的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问题典型、突
出的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按照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的要
求，务实节俭组织好正常的党团、工
会活动，开展好年终走访慰问生活
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军队离
退休干部、烈军属及企业困难职工
等活动，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
的正常福利待遇。

五、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工
作。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岗位责
任制，严格执行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
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确保节日
期间工作正常运转。健全完善值守
应急协调机制，畅通信息报送渠道，
落实备勤力量，切实提高突发事件
和紧急情况应急处置能力。值班人
员和带班领导要坚守岗位，严禁擅
离职守，遇有突发事件或重要紧急
情况要立即请示报告，并及时采取
措施妥善应对。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精
神，认真研究部署节日期间相关工
作，切实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

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


